
發文字號：法務部 96.02.16 法律決字第 0960007622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 96 年 02 月 16 日

要    旨：函請查明台北縣新莊市新樹路 12之 1號前道路之養護管理機關

主    旨：關於行政院秘書處函請查明台北縣新莊市新樹路 12 之 1  號前道路之養

          護管理機關乙案，本部意見如說明二、三。請查照參考。

說    明：一、復  貴部 96 年 2  月 13 日交路字第 0960020991 號函。

          二、按國家賠償法第 9  條第 2  項對依同法第 3  條第 1  項請求損害

              賠償者，規定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其所

              稱「管理機關」，應指法律所定之管理機關或依法律代為管理之機關

              而言（本部 77 年 8  月 5  日法律決字第 12991  號函參照），合

              先敘明。

          三、查本件依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5 年 12 月 28 日板院輔民德 95 年度

              重國字第 6  號函說明二所示，本件肇事路段究為縣道或市區道路，

              應屬事實認定，宜先究明，方得依公路法第 3  條及第 6  條或市區

              道路條例第 4  條及第 5  條等相關規定確定賠償義務機關。

正    本：交通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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